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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城市化成为全世界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社会变迁态势。“20 世纪是一个发

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全球大量的人口出生和这些人口的居住状况。1950 年以

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 25 亿增加到 60 亿，60%的增长人口都来到了城市地区，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50 年中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 6 倍。”① 如果说 20 世纪前半叶是

发达国家主导城市化的时代的话，那么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晚期则是发展中国家主导城市

化的时代；如果说 20 世纪是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的世纪，那么 21 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

城市化的世纪。“世界正处于高速的‘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

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 2030 年新增人口将增

加一倍。”② 那么，在世界城市化坐标中，中国的城市化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面临什么样的

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等全面的、综合的变迁过程，自然引起

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生态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关

注和研究，由此也出现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界定，乃至迄今为止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

没有获得最大多数人认可的界定。在人口学看来，城市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的过程，

因此城市人口在一个社会中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是指人类进入工

业化时代出现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业生产活动比重逐渐下降、非农活动比重逐步提

升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学看来，农村人口之所以向城市迁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

非农活动比重加大才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地理学把城市化看作是人类居住形式在空间上的

变化过程，认为在城市化时代，城市成了人类各种活动的中枢，人类的居住形式从农村居住

点向城市居住点转变。人类学趋向于认为城市化是指人类从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主向以城市生

活方式为主的转变过程。社会学则把城市化看作是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以乡村

为主向以城市为主的变化过程。以上看法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去理解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化的

复杂多样性。从这些不同看法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共性或相似性：首先，所有学科都

看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其次，这种转移与工业化等非农化发展直接

有关，人们从乡村向城市转移，是因为非农活动向城市集中带来的；最后，人口从乡村向城

市转移，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

学科都是依照自己的理论对城市化的这些不同层面进行研究。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更偏重于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角度去看待城市

化过程，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不只是一种人口空间布局的变化，

更是一种社会关系、阶层结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学

之所以重视城市化的研究，是因为一个社会通过城市化发展，就会改变原来的社会结构形态，

实现了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

学看来，城市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

值。从这样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以及中国城市化在世界城市化中的位置，就会认

识到，当前中国城市化实践正是中国追赶世界现代化的表现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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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的城市化实践如何，不仅对中国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严重地影响到整

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新肯定了城市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学术界对

城市化特别是中国城市化战略、城市化布局、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体系、城市规划等问题，

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比较而言，城市化实践远比学者所想象的更

复杂和多样，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具体的城市化实践进行有深度的调查和

研究，才能突破目前重宏观轻微观、重经济轻社会、重政策轻实证的研究格局，才能在理论

上有更多的创新，才能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本文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中

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顾、分析和讨论。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迄今为止，国内外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最普遍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比重，统称为城市

化率。这实际上是一个纯人口学指标，这一指标并不是说对衡量城市化水平没有意义，但是

至少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化水平高，像在拉

美一些国家虽然城市人口比重高达 80%以上，但是，却面临着严重的城市问题，比如贫民

窟以及相关的贫困、犯罪、环境恶劣等问题。① 当然，城市人口比重低，确实也不能表明

城市化水平高，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是很低的，城市人口高是发达国

家的普遍现象或特征。从这一点上看，城市人口比重又对城市化水平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因此通常用城市人口比重来划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 10%以下，

属于城市化史前阶段；10%到 20%为城市化起步阶段；20%到 50%为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50%到 60%为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60%到 80%为城市高度发达阶段；80%以上为城市化自

我完善阶段和城乡完全一体化阶段。② 
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以上的指标机械地去评价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市化，特别是中国的

城市化进程和水平。 
首先，中国对城市人口的界定与许多国家很不一致，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

制度，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来区分城乡人口，这一做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也就

影响到人们对当前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化的看法，甚至引起了相当的混乱。至少目前有

不同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城镇人口等等。③ 现在，国家

统计局已经采用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率指标，而城市常住人口指在城市居住生活半

年以上的各类人口。但是，是否所有城市常住人口都具有城市化特征？仅仅用人口指标是否

准确反映城市化？有人已经对此提出质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关‘城市化’的概念注释、

观念主张甚至政策导向，却多朝着人口、经济方面明显倾斜。‘城市化’被简单地解释为人

口学的过程，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者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

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略了。”④ 许多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成

为城市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状态，⑤ 如果将他们视为城市人口，是否会高估中国城市化水

平？ 

                                                        
① 联合国人居署编著，《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 2003》，于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 

② 王春光、孙晖，《中国城市化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44—45 页。 
③ 国家统计局对人口统计口径作了这样的说明：“1982 年以前的数据以户籍统计数；1982—1989 年数据根

据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 年数据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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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市人口比重间隔距离不等，怎么可以作为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为什么城市

化加速发展阶段跨度达 30 个百分点，而其他的阶段跨度或为 20 个百分点或 10 个百分点？

最后，对每个城市化阶段的质的规定并不是很明确和具体。 
但是，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以上的划分还是被人们广泛认可和引用。如果先不谈上

文指出过的种种问题，二是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看到，中国城市化已经经

历了三个阶段：1949 年前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史前阶段，到 1949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刚达到

10.64%，近 90%的中国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处于城市化起飞

阶段，到 1979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仅达到 19.96%，还有 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 1980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阶段，步入更高的

阶段（见图 1）。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 年全国城市总数达 661 个，城镇人口即居住在城

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5.77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3.9%，低于 2000 年世界城市化平均

水平（47%），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现象是存在明

显的区域差别和不平衡：2006 年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 54.6%、40.4%和 35.7%；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 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 84.3%和 75.7%。① 由此

看来，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刚刚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相当于中国 1999 年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 9 年的时间；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区已

经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阶段。 

图1  1978年到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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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实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改革之前，特别是从 1957 年到

1978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0.49 个百分点，即从 1959 年的 18.41%
下降到 1978 年的 17.92%。从 1979 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才逐渐提高。从 1978 年到 2006
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以 0.93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远超过日本上世纪 20 年代

的速度（年均 0.6 个百分点），接近苏联 1926 年到 1937 年的城市化速度（年均 0.95 个百分

点）。就 1980 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来看，中国城市化还有逐渐提速的发展趋势：从 1980
年到 1990 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净增 7.02 个百分点，年均 0.7 个百分点，而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净增了 9.81 个百分点，年均 0.98 个百分点；从 2000 年到 2006 年净

增 7.68 个百分点，超过了 80 年代的 10 年增长水平。 
城市人口比重增速，只是体现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三十年，

特别是最近十年中，中国城市发展扩张之快，前所未见。1990 年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12856
平方公里，2000 年末达到 22439 公里，十年中扩大了 9583 公里，是 1990 年面积的 1.7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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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末扩大到 33660 平方公里，比 1990 年扩大了 20804 平方公里，是 1990 年的 2.6 倍，

翻了一番多，比 2000 年扩大了 11221 平方公里，相当于 1990 年全国建成区的面积，是 2000
年的 1.5 倍。与此同时，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大幅增长，从 1990 年的 9.5 万公里，到 2000 年

的 16 万公里，再到 2006 年的 24 万公里，在短短的 16 年时间中城市道路净增 1.5 倍，翻了

一番多，从 2000 年到 2006 年的短短 6 年时间内净增了 8 万公里，接近 1990 年全国城市道

路总数。当然，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是以大量投入为前提的，1995 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为 56212.4 亿元，2000 年达到了 91641.7 亿元，快接近翻番，2006 年扩大到 299682.1
亿元，比 2000 年增加了 2.27 倍，比 1995 年增加了 4.3 倍，翻了两番多。城市其他方面的变

化也确实日新月异，体现了城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有了质的飞跃。 
在中国，不仅单个城市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城市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经济和文

化联系和交流，已经出现了已初具形态的十大城市群：以上海为龙头，涵盖南京和杭州等几

十个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厦门和福州为

主的海峡西岸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中南部城市群；以青岛和

济南为中心的胶东城市群；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中心的中南

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川渝城市群；以西安为龙头的西北城市群。有学者认为，西

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最高体现形态不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化。“郊区化和大

都市区化并非始于 70 年代，而是 20 世纪初城市人口到总人口一半以上时就开始出现的一个

规律性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类社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具有必然意义的

理性选择，与仅限于 70 年代的‘逆城市化’有本质区别。”① 
显然，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并在孕育着更高阶段的城市

化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出现，以及沿海城市化先行发展，突出地昭示了这一点。当然，要

从更开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城市化，也不应局限于城市自身或某些城市范围去讨论中国城市

化。从宏观上简单地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后，更有必要从更具体、更微观的层面并多角度

地去透视中国城市化实践。 

二、中国城市化主体和城市化模式 

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当前对城市化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宏观的战略层面，而在宏观

的城市化进程下面涌动着非常复杂、多样和具体的城市化实践活动，透过对这些活动的多角

度、多层面的调查研究，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学对中国城市化的

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城市化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学看来，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化

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和重组。在谈论社会关系的时候，必然会涉及作为关系载体的

社会行动者。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社会行动者，自然也会引起社会学研究者的关

注和重视。我们将这样的行动者称为城市化主体。 
在城市化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者担当着城市化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层面，一是个体层面的行动主体，主要是作为城市化行动者的个人，包括进城的农村流动人

口、市民等；二是组织层面的行动主体，包括企业、社区组织、政府、民间组织、城市等等。

不同层面的行动主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行动、处境以及发生不同的互动关系，

这反过来影响乃至型塑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特性以及社会关系结构。从中国城市化实践来看，

个体层面的行动主体由于在行动表现上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城市化者，

另一类是被动城市化者。而组织层面上的行动主体由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力不同，也可划

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导性城市化主体，另一类是从属性城市化主体。这不同层面的行动主体

在实践中相互影响和作用，造就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些独特性。 

                                                        
① 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网站的学术期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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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导性城市化者，是指那些自愿、主动地去拥抱和加入城市化的人们。在过去 30
年中最大的主动城市化者群体就是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进城，接受城

市化，是出于他们的自愿，是他们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出于他人或某种组织的强制，因

而不是被动的。当然，如果按推拉理论来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将他们推向城市，比如因农

村劳动力过剩而出现就业不足、农村收入低而城市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等等；

但是，从决策上看，他们仍然是自己主动做出进城抉择，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主动城市化

者，而不是被动城市化者。与之相对应的是被动城市化者，他们在进入城市化的决策上可以

说没有主动权的，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城市化浪潮都会将他们裹进来，毫无商量余地。当然，

这些人并非都不愿意城市化，只是他们的城市化是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都发生的。最典型

的人群就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民，他们因城市向外快速扩张而被卷入城市化过程，他们自己对

此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这两类城市化主体在实践中从个体层面使中国城市化表现出两种模

式，即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 
个体层面的这两类行动主体在不同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行为、处境和问题。主动

城市化者对城市化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城市化不仅是他们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

机会，而且也是一种生活追求，他们大多数人渴望城市化，更加积极地接受城市化。但是，

问题在于，他们的积极行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他们要实现城市化既离不开其他城市化主体

的接纳，也受到他们是否具备让其他城市化主体接纳他们的能力的影响。他们虽然在城市化

上有着一定的主动抉择的行动能力，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建构性影响，但是他们毕竟还属于

个体层面的行动，不可能不受制于组织层面的城市化主体的影响，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化主体的制约。由于城市社会对进入城市设定的制度门槛以及主动城市化者的能力差异，他

们在城市化中的表现也很不相同，城市化水平很不一致。因此，在作为最大的主动城市化人

群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少数人在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彻底的城市化，而绝大多数人还处

于“半城市化”状态，① 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维持的城乡二元

社会体制。他们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却没有在制度、社会地位乃至某些生活和文化层面

实现城市化。因此，仅仅强调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转移过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体

现城市化的实质，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全面的城市化。中国政府在统计中已经把在城市工作生

活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归类为城市化人口，但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地位显示他们没

有彻底城市化。他们的数量至少达到 1.2 亿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口，那么中国现在的城市

化率可能就不是 43.9%，而是 33%。然而，他们确实已经进入城市，显然也是中国城市化过

程中存在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通过教育等机制实现城市化的那些人也属于主动城市化者。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人

口只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城市化：考学、参军和城市少量的招工。由于当时国家给的考学、

参军和招工指标非常少，因此，只有非常少的农村人口有幸获得城市化机会。在这种状况下，

获得进城机会的农村人口仍然不是主动城市化者，而属于被动城市化者。1977 年，中国恢

复高考制度，国家扩大高考录取名额，特别是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扩大高校招生人数，

使得农村青年学子有了更多的上大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城市化机

会。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行动做出选择：要么好好努力，争取考上大学，要么在

完成义务教育后就寻找就业机会。当然，大多数农村青年还是希望通过升学考取大学赖获得

城市化门票，因为相比外出进城务工经商的方式，考学是一种更稳定、更体面、更有可能融

入城市社会的城市化渠道。2004 年，全国高校（本专科生）招收 447.34 万学生，其中农村

青年考入大学的达 230 万人，占 51.41%。虽然并非全部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都会留在城市，

但其中的多数人是会成为城市居民的。他们的城市化路径是：大学毕业，在城市找到一个稳

定的职业，然后成家立业，由于现行制度对他们的城市化没有什么障碍，而他们又有较强的

                                                        
①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 



学习能力，因此他们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容易彻底城市化。不过，现在由于大学生数量大增，

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跟不上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因此，大学生在城市的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从农村进城的大学毕业生尤其如此。于是，中国就出现了大学生“民工化”问题，即他们在

城市跟民工一样从事着不稳定、低收入、无户口的工作。 
当然，正如上面指出过的，主动城市化者的“主动”是相对的，只是就他们选择进城这一

点而言，或者说他们如果不选择进城，还可以在农村居住生活，至于他们是否能真正彻底城

市化，这却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也不是他们能够“主动”实现的。从这一点看，他们也有

许多被动的问题。 
至于被动的城市化者，他们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他们于农村流动人口不同，没有其他农

村地方供他们选择，因此，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可走，否则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城郊结合

部的许多农民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在过去 30 年中国城市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原本是近

郊的农村村落，或者成建制地被城市肢解而消失，或者被城市包围，成为没有耕地的“城中

村”① 或“都市里的村庄”②。从 1985 年到 2006 年，中国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 94.06 万个③

下降到 64.01 万个④，净减 30.05 万个，平均每年有 14309 个村委会消失。当然，目前还没

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个村委会因为城市化而消失，或被吞并，或被肢解，但

是，显然有不少“村落的终结”是城市化的直接结果。2001 年，我们去广州调查“城中村”

时，被告知该市有 139 个“城中村”，⑤ 还有不少村落已经消失在广州过去的城市扩张中。

广州的“城中村”现象固然非常突出，但是全国各大城市也都存在不同数量、不同形态的“城

中村”。被卷入到被动城市化中的农村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据称全国有多达 6000 多万失地

无地农民，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由于城市不断扩张而致的，属于被动城市化者。 

                                                       

相对于大量主动城市化的农村流动人口，被动城市化者有着一定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

势。第一，他们可以利用城市扩张的商机，充分发挥其所在的区位优势，对他们现有的房屋

和其他固定资产资源进行经营，获得更多的收入。广州某“城中村”“利用 5 亿多元土地征

用的集体补偿金，征地盖起一栋栋酒楼、宾馆、商场，形成 20 多万平方米的集体物业，为

村里带来丰厚的租金”。⑥ 温州市的一些“城中村”兴办五星级酒店，年收入在千万元以上。

一些“城中村”的农民也充分利用自己原有的房屋（甚至将房屋加高变大），出租给流动人

口，一些住户的年房屋租金收收入在 20 万元以上，少的也有几万元。第二，他们在城市化

过程中相对来说还享受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享受养老保险，村集体可以保留一些资产和耕

地用于经营，早期还有些村民被安排到国有企业或单位，成为城市职工，等等。但是，被动

城市化者也面临不少问题。首先，有不少人在从事灰色的地下经济活动，随时有可能会受到

行政管理影响而失去原有收入来源。其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没有强有力的城市生存和发展

能力，抗风险能力弱，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有不少人被安排到国有企业工作，后来

国有企业改制，他们成了下岗工人，就再也找不到工作，同时也没有了原来的村集体福利和

收入，真正陷入了生活困境。再次，不仅他们自身的生计和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而且他们的

子女也受到牵连，接受的教育少，由于原先有丰厚的地租房租而不思进取，没有形成一技之

长，找不到好的工作，也不愿干差的工作，珠三角一带的所谓“二世祖”们就是这样的一类

人群。一些原村民开始搬离“城中村”，将它们留给了外来流动人口，那里成为流动人人口

在城市的存身之所，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城市生存平台，主动城市化者与被动

城市化者在这里开始接触和互动，形成当今中国城市化又一道五颜六色的风景线。 

 
①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 年。 
② 蓝玉蕴，《都市里的村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 
③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1 页。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 
⑤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7 页。 
⑥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25 页。 



不论是政策、法律还是制度，都凸现出国家在城市化中扮演的角色。前述对两类城市化

主体的分析就不时会碰到国家的作用。不论是主动城市化者还是被动城市化者，都与国家的

作为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对他们的行为和处境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所以，在讨论中国城市化时，不能不把国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化主体，在分析中将其

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另外，企业在城市化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也与国家有着直接联系。因

此，这里把国家和企业视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性主体，它们是权力和资本的化身。国家依然

决定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方式以及形态，也与许多城市化问题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主导性影响；而企业虽然与国家的角色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市场领域，

企业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同样无法忽视，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一些政府的行为，例如，在有些

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企业扮演着主导的影响角色。 
具体地说，国家与企业对中国城市化的主导影响主要通过下面两种机制得以发挥的。一

是制度机制。中国的许多制度仍然是自上而下地设置的，而且制度设定的权力高度地向上级

倾斜，一个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往往可以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沿海有这么一

个重要的大城市，其发展战略因市委书记的不断变更而变化，一任书记将该城市定位为一城

三港，而另一任书记则定位为“富有创造力、活力和文明”的“三城”。从中央层面看，中

国城市化战略定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

城市和小城镇”，演变为现在的城镇化发展战略，随之而设定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对当前

中国城市化的影响非常之大，相关的土地制度、户口制度、房地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

劳动力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彻底城市化，这些流动人口甚至难以逾越国家设

置的制度和政策，从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二是利益机制。在现阶段，经营城市已经成为一

些城市政府依赖的城市发展途径，而企业则在这里找到了与政府合作的平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公开买卖城市户口、收取进城费（比如城市建设费、城市教育附加费、城

市卫生费、城市治安费等）到兴办各种开发区、招商引资、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等，无不

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是实现增加政府收入和扩张 GDP 总量等目标的基本方式。在一些城

市，政府通过土地征用、开发、转让等获得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其税收收入，形成了所谓的“土
地财政”。当然，在任何国家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中，政府都要考虑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

如果一个政府像一个企业那样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势必就会忽视其主要职责——提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市民和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实际上，目前确有一些地方的政

府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乃至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和被动城市化者的利

益。比如，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与市民的同等权益；征地、拆迁补偿过低，社会保障建设

滞后，等等。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深受经济利益主导，并因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

题。虽然城市越修越新，越建越大也越多，但是各种问题不但没有随之减少，反而趋于增多

和严重，征地纠纷，拆迁纠纷，农村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城市缺乏文化特色，以及社会治

安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等，层出不穷。 
在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还逐渐出现了另一类城市化主体，我们称之为从属性城市化

主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各种民间组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权力和资本对城市化

的主导的作用。它们数量不够多，力量不够强，发挥影响的机制也不够通畅，因而目前还处

于从属性地位，但它们毕竟已经存在，且在不断壮大，在努力寻求更多地影响城市化的渠道

和方法。其中最活跃的是各种环保志愿者组织，近年来，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宣传城市环保，

并逐渐影响到城市的决策和建设。一些民间组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和帮助，或者向农

民工提供技能培训服务，或者为农民工保护自身权益、解决子女受教育问题提供法律、政策

乃至行动服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中的各种娱乐休闲组织也应运而生，出现了

所谓走车一族、周末探险俱乐部、钓鱼协会等组织。而房地产业的兴起则促生出各种业主组

织，这些组织在维护业主自身权益方面逐渐显现出影响力。这些从属性城市化主体的行动，



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与主导性城市化主体有所互合作，另一方面也对后者的行为发挥了一定

的平衡、制约作用，具有一定的纠偏功能，可以帮助化解主动城市化者和被动城市化者在城

市化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城市化的多样性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加。 
上述对中国城市化主体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主体趋于多样化，打破了

改革前国家垄断城市化的模式，转向国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不同城市化主

体之间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既有相互契合和合作，又有各种不衔接、矛盾乃至冲突，从而塑

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促使城市社会发生新的分化和

重构，形成了关系更为复杂、层次更为多样的群体、阶层和组织格局。 

三、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与利益分配格局 

在讨论中国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生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时，必须分析城市化的动力机

制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还是利益分配格局问题，无论是从经济

结构调整方面解释城市化还是从劳动力迁移方面解释城市化，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益配置问

题。① 可以认为，一定的利益配置机制推动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又推动着社会利益分配格

局的变化。 

                                                       

回顾 30 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到，这正是各城市化主体寻求其利益并相互博

弈的过程。农村流动人口选择进城务工经商，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比在农村从事农业

更多的经济收益，因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况且，从事农业的收

入实在太少，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② 在这样的利益诉求驱动下，农村流动

人口进城，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利益，不仅指收入，而且还包括其

他好处，比如城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劳动条件乃至生

活时尚等等。从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利益，可以更容易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年轻劳动

力选择进城的目标考虑将发生变化，从最初以获取高于从事农业所获的经济收益为主，逐渐

转变为同时甚至更加注重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实现人生理想追求。然而，由于受到既成的

城乡利益格局的阻碍，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即使经历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流动打工

生涯，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转化为市民。城市之所以始终不愿意接纳他们，

其原因就在于这可能会对城市居民已经享有的许多利益受到他们挤压。例如，在有的城市，

一些官员曾经公开宣称，城市已经为进城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没有责任再为他们

的子女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教育机会。现在尽管已经没人敢公开这么说了，但仍有不少城

市官员还是这样做的。有的城市打着为民工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服务的旗号，强行拆除民工子

弟学校，但是不采取措施让民工子女进入当地公办学校，而农民工为了子女获得正常的教育

则不得不选择向其他城市流动。有的城市一方面强行要求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又不

允许他们在向其他地方迁移或回转家乡时提取或转移养老保险金的社会统筹部分，这一部分

保险金便成为这些城市的收益，且其规模非常可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就曾发现，某城市有

400 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近几年来，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不断提高，

但当他们向其他地方迁移或者回流家乡时，仅能提取养老保险金中自己缴纳的部分，而不能

转移其中的社会统筹部分，结果，该市由此增加了 140 多亿元的养老金盈余。尽管在诸如此

类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仍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进城，越来越多的

年轻农村流动人口甚至已经不愿返回农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配置严重失

衡，进城农村人口只要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就总能获得比在农村所获更多的收益和好处。 
城市化的另一个活跃主体是各级城市政府和企业。如前所述，它们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推

 
① 潘文轩，《城市化研究的三个经济学理论视角及其评述》，2006 年 2 月 http://www.ife.org.cn/Article_Show. 

asp?ArticleID=184。 
② 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 页。 



动城市化，乃是因为城市化的推进可以给它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从政府方面来说，当前，许

多地方推进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而是物的城市化，或者说是“见物不见人”。一栋栋

新的高楼大厦在城市拔地而起，城市道路越建越多越宽，广场喷泉、鲜花绿树，煞是亮丽；

但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滞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些为城市建设和发

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流动人口更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能成为城市居民。“许

多民工有的已在城里工作了十多年，还是农业户口，众多的农民工像候鸟一样，春来冬去，

形成了所谓‘民工潮’。”① 从制度上看，二元化的城乡管理制度改革滞后是重要的原因，

而在这制度障碍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各地城市政府在城市化方面考虑更多的是自身

利益，而不是人的发展：上亿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在城市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尤

其是城市居民所不愿意从事的脏、重、苦、累和低收入的工作，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而城市则因为他们的户籍身份和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而无需为他们提供公共服

务和社会福利，大大节省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值得指出的是，二元化的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滞

后，不仅给一些城市的政府带来了很多好处，城市企业也受益匪浅。二元化城乡管理体制改

革滞后给一些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带来的种种好处，实际上反过来又成了进一步阻碍这种体制

改革的根源。目前，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迅速扩张中大规模发生的廉价征地行动，一方面为一些地方的政府创造了规模庞大

且不断增长的土地溢价收益，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各种开发商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

额收益，甚至一夜暴富的所谓财富故事也不鲜见。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庞大的失地无地农民群

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大多数人不能公平地分享土地开发和城市发展

的收益。例如，给予被征地农户的土地补偿过低，农民失地后得不到有效的就业机会和合理

的社会保障，基本分享不到土地的增值，等等。因此，有不少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边

缘化，落入社会底层。而在城市改造、拆迁、重建的过程中，不少市民的利益也受到影响，

特别是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下层的市民不得不搬出市中心，流向城市边缘地带，“老市

民边缘化”已经成为城市化中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应当怎样分享城市化发展的

利益？应当以何种方式和机制分配这些利益才能体现公平和正义？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利益

分配格局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已经造成

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格局深刻变动，且这种变动的方向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利益差距，可以说，

这已经成为真正的社会问题。总的来看，在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过程中，最大受益者是政府，

其次是相关企业，再次是城市中的各种中间阶层和群体，受益最少的则是城市工人、农民工

以及城市郊区农民，后者的受益份额很小且呈现继续缩小的趋势，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不仅没

有受益，反而严重受损。 
我们从中国东、中、西部选择了 7 个城市，将它们在 2000－2006 年的地方财政预算内

收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以及流动人口数量进行比较，得到表 1 的结果。 
表 1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在职职工收入增长情况比较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流动人口（万人）

城市 
2000 年 2006 年 

年均增长

（%） 
2000 年 2006 年

年均增长

（%） 
2000 年 

2006 年

前后 

北京 344 1117 37.45 16349 40117 24.4 400 510③ 

天津 133 417 35.58 12480 28683 21.6 87 95.95① 

石家庄 37 77 18.02 8972 16911 14.7 － 90③ 

上海 497 1576 36.18 18531 41189 20.4 387 581① 

杭州 69 301 56.04 14312 32792 21.5 121 275③ 

                                                        
① 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杂志 2000 年第 5 期。 



广州 200 427 18.91 19674 36770 14.5 300 500② 

兰州 16 33 17.77 9375 19103 17.29 13.43 40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相关省份统计局网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城市并没有连续地对流

动人口进行调查，因此，有的年份数据缺失，有的年份的数据也只是一种估计，准确性不高，但是在没有

其他更准确的数据的情况下，姑以本表数据作为参照。 
注：①2005 年数据；②2006 年数据；③2007 年数据。 

观察表 1，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普遍比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增长快。其中，北京快 13 个百分点，天津快 14 个百分点，石家庄快 3
个百分点多一点，上海快近 16 个百分点，杭州快将近 35 个百分点，广州快 4 个多百分点，

兰州快 0.5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收益增长比市民收益增长快。政

府的收益可能会通过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返还给市民，但是这一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

实现，取决于政府的施政理念和决策机制。第二，如果综合考虑流动人口的数量，可以看出，

城市流动人口越多，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速度与在岗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的差距就越

大。除广州外，北京、上海、杭州、天津等城市可以说是过去几年发展最快的城市，也集聚

了相当多的外来人口，而这几个城市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速度，分别比在岗职工的工

资增长速度快 13－35 个百分点；石家庄和兰州的流动人口数量相对少一些，这两个城市的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速度也分别只比在岗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 3 个百分点和 0.5 个百分

点。显然，流动人口多，一方面意味着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

支撑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出更多财富，自然会带动城市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特别是增长幅度低，这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在岗职工工

资的增长幅度。可见，城市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远远快于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是与流动人口

的规模有一定关系的。广州似乎是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但在过去几

年中，它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北京等城市要慢一些，而且也比在岗职工工

资增长速度慢不少。尽管其背后的具体原因有待深入分析，但广州的这种情形并不能否定农

村流动人口对城市财政收入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这一结论。相对而言，像石家

庄和兰州等城市，城市发展速度慢一些，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少很多，因此其地方财政预算

内收入增长速度相对慢一些，比在岗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除了财政预算内收入外，各级政府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收入，统称为预算外收入。往往是

地方经济越发达，政府预算外收入就越多；同时，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政府预算外收入也越

多。城市政府预算外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直接有关，大规模征地，不断地扩张城市，

进行房地产开发，由此创造的收入在一些城市成为超过预算内财政收入的重要收入来源。我

们在西部一个城市进行实地调查时了解到，该市政府 2007 年的总收入达 900 多亿元，其中

财政预算内收入为 500 亿元左右，预算外收入高达 400 多亿元。在预算外收入中，土地征用、

开发收入占绝大部分。该市从郊区农民那里征用一亩地，给农民的补偿费为 5 万元左右，但

是经过市场拍卖，可以卖到每亩 200 多万，其间的差价基本为政府所得。由于土地开发收益

如此巨大，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政府都热衷于征地，甚至形成所谓征地潮或“圈地运动”。 
毫无疑问，利益机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动力源泉。作为主动和主导性城市

化参与主体的政府和企业能够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它们推动城市化的积极性也就

非常地高，城市建设得越大，道路建设得越宽，楼房建设得越高，其中的收益对政府和相关

企业来说就越大。与此同时，即使广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但是毕竟

这份收入仍比他们务农的收入高得多，① 以致城市即使迟迟不愿给农村流动人口以市民待

                                                        
① 虽然这几年国家对农业实施了多项优惠政策，但是最近的农资价格上涨之快，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

家惠农政策的效用。据我们调查，2008 年，农民种植小麦每斤仅赚 0.05 元，比 2007 年少赚 0.1 元。在

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人口继续涌入城市务工经商（更多是务工），即使在城市获得的打工收入比市民的

工资收入少得多，但也仍比务农收入高得多。 



遇，甚至还设置这样或那样的新障碍，但仍然挡不住农村流动人口进城的步伐。至于城郊或

“城中村”的村民，虽然从土地征用开发的收益中获得的份额相当地小，但不管他们愿意与

否，他们的土地都势必会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吞没，对他们来说，与其等待土地被吞没，还不

如利用城市扩张的机会，尽量获取更多的收益，有时甚至可能不择手段，像违章建造房屋出

租以赚取更多房租收入等现象，在广州、深圳等城市造就了庞大、壮观、高密度的建筑群，

造就了所谓的“城中村”现象，并在“城中村”兴办起各种各样的生产经营活动。总之，各

种利益主体都努力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寻求和获取更多的收益，正所谓利之所在，中国的城市

化势头是挡不住的。这也是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普遍出现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的这种利益机制影响下，中国社会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利

益分配格局。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的直接收益很少，

城市对农村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资本资源、自然资源）的吸附作用则越来越大，导致城乡

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以致一个由大量农村流动人口、

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群、城郊结合部的部分失地无地农民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已经形成，

他们与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体现城市阶层贫富差距的地

域化、社区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富人集聚区与穷人集聚区的分割现象已经出现。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开、公正、公平和民主的

配置机制，城市化发展的利益在各个城市化主体之间的分配存在显著的不合理问题，由此引

发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甚至暴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社会运行秩序，特别是支撑

这些秩序的信任机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相当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城市化的未来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四、中国城市化走向与中国的发展模式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是挡不住的，即使现行的制度不改革，城市化也会继

续快速向前推进，因为作为城市化动力源泉的特殊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劲。那么，

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将会呈现出总样的走势？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城乡差别继续快速扩大，农村人口继续大量涌向城市，原有的城乡二元

化特征继续不断地在城市中被复制下去，形成一种特殊的两极分化，即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

成为城市的边缘化群体，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以致由此造就出两个社会极端，一个

极端是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另一个极端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中上层社会，伴随而来的则是

城市中贫民窟与富豪社区、中产社区并存，进而引发多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当然

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理应避免其出现的情形。但是，如果不对中国城乡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深

刻的改革，那么在我们就很难避免这种情形在不远的将来出现。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在

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如何改革现行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我们认为，农村人口进城，

实现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绕不开的，因此，应该从制度上赋予他们真正的

市民权，让他们获得同等的政策和制度待遇，也就是说，不仅要赋予农村人口自主选择是否

进城和参与城市化的机会，还要从制度上为进入城市化的人口创造公平的机会。此外，还要

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忽视农村的发展，同样会使中国城市化陷

入困境；只有以更大的努力促进农村更快地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才

能摆脱困境，健康推进。 
第二种可能是，城市化发展走向区域化，即整个城市化过程不单纯地以城市发展为标志

或载体，而是将城市特性向城市外传播，让乡村居民也获得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进而

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都市区。所谓大都市区，是指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以及城乡社会管理体制

改革的推进，邻近的各种城市、它们周边的小城镇以及乡村地区，在生活、交往和经济活动

方面连成一个大范围的生活共同体，分享区域共同发展的成果（图 1）。大都市区由大城市、



中小城市、小城镇以 

 
图 1    大都市区形态构想 

及周围农村地区构成，由包括高密度的城际轨道交通、城际公交系统等交通线路连接起来，

大都市区的人们可以一天之内轻松往来于其间，不存在生活、交通、交往、就业、居住、消

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并且通过这些交往生活和广泛社会互动而逐渐形成大都市文化

和生活特色。比如，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大城市将来可以通过快速城际交

通线路的开通而大大缩短城市间居民交往时间，并通过这些大城市的辐射影响而把周围的中

小城市、小城镇乃至农村地区纳入其间的交往网络，缩小各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大城市、中

小城市、小城镇、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并且不存在像城乡二元

管理体制之类的制度化区隔阻滞。也许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并非全无实现可能。事实上，

发达国家大都已经进入形成大都市区的城市化阶段，而中国的一些地区也开始形成大都市区

的雏形。当然，关于中国城市化战略，也有人主张选择城市群或城市带这样模式。我们认为，

在大都市区模型与城市群或城市带模型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别的。城市群模型往往继续以城市

为主体，而把小城镇和农村排斥在外；大都市区模型则要求覆盖周围农村地区，但并要求一

个大都市区内必须有多个大城市，相反，在这个模型中，即使只有一个大城市，也可以通过

辐射发展也演变出一个大都市区来。就此而言，在城市化发展水平上，城市群是低于大都市

区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少地区正在规划所谓城市群，并且据称全国已经形成十多个大

大小小的城市群。然而，在规划和发展城市群的过程中，如果忽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

一体化的时代要求，把乡村地区的发展排斥在城市群的发展之外，或者简单地使乡村地区处

于为城市群服务的附属地位，就会损害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城乡差

别。因此，较为理想的城市化目标模式是，在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基础上，朝着大都市区方向

发展，最终形成大都市区，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和实力。 
第三种可能是，城市进一步发展，而农村继续落后，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集中在

城市，而穷人、底层人群集中在农村，出现城乡两极化格局。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的可能

情形，在实践中即使出现了也难以持续，因为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穷人、底层人群进城，而

只要他们进城，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城市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局面。 
如果仅用城市人口比例这样一个指标衡量中国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很快就能跨入

基本得到实现的阶段。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已经基本实现城市



化。无论无何，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化。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不应以巨大的城乡差异为背景。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市很发达，

农村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70%以上的人口都变成城市人口，这样的城市化仍然会

存在严重的问题，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仍未真正实现。城市化是一个传播城市文明、生活

方式、现代科技的过程，而不限于人口向城市集聚。当然，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农

村人口向城市集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必将

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改革前 30 年中国的发展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农村人

口向城市集聚，并不意味着农村不需要现代化，恰恰相反，农村需要经济发展，需要与城市

居民一样享受现代文明，这也应该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总之，城市化不应仅仅表现为

城市的发展，还必须把农村纳入其中，一体发展。 
其次，城市社会结构对城市化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城市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

的城市化质量。拉美国家普遍有着很高的城市人口比例，但不少城市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

表现为穷人聚居区与富人聚居区差别显著，相互分离。这样的城市化的质量显然远低于欧洲

城市化的质量。就中国而言，在目前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会虽然尚未形成类似拉美

许多国家城市的社会结构，但是已有迹象表明，城市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的趋势正在出现，不

仅在所谓富人聚居区如此，而且在穷人聚居区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不少城市，政府在不断地

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对其中的贫困社区进行改造，许多贫困社区都面临着被拆迁、改造的命

运。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够同时向贫困人群和底层社会（包括进城农村人口）提

供强有力的财政、技能培训和其他社会政策支持，是可以防止城市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的；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拆迁而拆迁，那么这种改造过程便不仅不能弥合社会结构鸿沟，

反而可能进一步剥夺贫困人群和底层社会的利益，实际上，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可

怕的现象。 
从上述思路来理解城市化，中国下一步的城市化战略应以大都市区的发展为其主要方

向。目前，中国已经部分地具备发展大都市区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关键在于决策者如

何看待城市化问题以及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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